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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

懲案件處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為落實公務人員考績法

及公務員懲戒法之相

關規定，處理行政院

（以下簡稱本院）與所

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學校（以下簡稱各機

關）公務人員獎懲案件

，特訂定本要點。 

一、為落實公務人員考績法

及公務員懲戒法之相

關規定，處理行政院

（以下簡稱本院）與所

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學校（以下簡稱各機

關）公務人員獎懲案件

，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各機關現職、退休或離

職人員之獎懲，除一次

記二大功（過）專案考

績，應經各主管機關或

授權之所屬機關（以下

簡稱權責機關）核定後

，由主管機關送銓敘部

銓敘審定外，由各權責

機關核定，並於人事資

料內註記。 

亡故人員之獎懲

，除一次記二大功專案

考績應依前項規定辦

理外，其餘不予處理。 

調職（含辭職再任

）人員於原職機關所發

生之獎懲案件，如原職

機關於人員調職後始

知悉或核定者，由原職

機關列舉獎懲事實，擬

具獎懲種類，送請新職

機關參辦。新職機關對

於原職機關獎懲建議

，應將辦理情形函知或

將獎懲令副本抄送原

職機關。 

二、各機關現職、退休或離

職人員之獎懲，除一次

記二大功（過）專案考

績，應經各主管機關或

權責機關核定後送銓

敘部銓敘審定外，由各

權責機關核定，並於人

事資料內註記。 

亡故人員之獎懲

，除一次記二大功專案

考績由各主管機關核

定後送銓敘部銓敘審

定外，其餘不予處理。 

調職（含辭職再任

）人員於原職機關所發

生之獎懲案件，如於調

職後始核定者，由原職

機關列舉獎懲事實，擬

具獎懲種類，送請新職

機關參辦。新職機關對

於原職機關獎懲建議

，應將辦理情形函知或

將獎懲令副本抄送原

職機關。 

報本院核派人員

，依規定核予記大功

一、參照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本文、公

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

則第十三條第四項及

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

，酌予修正本點第一項

文字。 

二、亡故人員之一次記二大

功專案考績，其辦理程

序與現職、退休或離職

人員相同，爰酌予修正

第二項文字，以資簡潔

。 

三、考量機關實務作業上，

遇有人員調離後始「知

悉」調離人員任職該機

關期間有應受懲處事

由，致生該員之懲處權

責劃分之疑義，爰酌修

第三項文字，明定類此

情形仍應由原職機關

列舉獎懲事實，擬具獎

懲種類，送請新職機關

參辦。 

【參考法令】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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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本院核派人員

，依規定核予記大功

（過）以上獎懲時，應

於核定之次月十五日

以前，以獎懲令副本彙

送本院備查。 

（過）以上獎懲時，應

於核定之次月十五日

以前，以獎懲令副本彙

送本院備查。 

第一項本文：「各機關對於

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

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

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

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

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

部銓敘審定。」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第十三條第四項：「各機關

依法設置考績委員會者，其

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應

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

長官覆核，由主管機關或授

權之所屬機關核定。」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第十四條第三項：「依第一

項規定一次記二大功及本

法第十二條規定一次記二

大過之專案考績，應引據法

條，詳述具體事實，經核定

機關核定後，由主管機關送

銓敘部銓敘審定。……」 

三、各機關發布之停職令、

免職令及獎懲令，應記

載事由、法令依據與不

服者提起救濟之方法

、期間及受理機關。 

    各機關作成停職

處分、免職處分或其他

依法得提起復審或訴

願之行政處分前，除有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

三條各款情形之一，或

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

外，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零二條本文規定

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

之機會。 

三、各機關發布之獎懲令，

應敘明獎懲之事由、法

令依據及不服獎懲者

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

、受理機關等相關規定

。 

一、除平時考核之獎懲令外

，各機關所發布之停職

令及免職令，亦應記載

事由、法令依據及不服

者提起救濟之方法、期

間、受理機關等相關規

定，俾利受處分人如有

不服得提起救濟，爰酌

予修正本點第一項規

定。 

二、為符行政程序法之規範

，並適度維護公務人員

之權利，爰於第二項增

訂應給予受處分當事

人陳述意見機會之規

定，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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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機關作成停職

處分、免職處分或其他

依法得提起復審或訴

願之行政處分，應依行

政程序法之規定送達

當事人。 

（一）按法務部 89 年 4 月

12 日 (89)法律字第

008393 號函略以：

「凡構成行政處分

之人事行政行為，因

於事後當事人仍可

依訴願、行政訴訟程

序或其相當之程序

請求救濟，故行政機

關於為此類行政處

分時，即應依行政程

序法之規定為之。

……改變公務員之

身分或對公務員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有

重大影響之人事行

政行為或基於公務

員身分所產生之公

法上財產請求權遭

受侵害者，仍應依行

政程序法之規定為

之。」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零二條規定略

以：「行政機關作成

限制或剝奪人民自

由或權利之行政處

分前，……應給予該

處分相對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準此，

機關作成停職處分

、免職處分或其他依

法得提起復審或訴

願之行政處分前，除

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零三條得不給

予陳述意見機會之

情形，或其他法規另

有規定者外，均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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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零二條之規定給予

當事人陳述意見之

機會。 

（二）次按陳述意見之制度

，源自於憲法上正當

法律程序之要求（司

法院釋字第四九一

號解釋參照），除旨

在賦予當事人程序

保障外，亦寓有促進

行政機關發現真實

及減少錯誤，以維護

公益之機能，具有重

要之意義。惟查，實

務上仍有少數機關

於作成停職處分、免

職處分或其他行政

處分前，疏未給予當

事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致原處分經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以下簡稱保訓

會）或行政法院撤銷

（保訓會 104 年 7 月

20 日 公 保 字 第

1041060308 號函、最

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

判字第 1350 號、99

年度判字第 218 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842

號及 105 年訴字第

1491 號判決參照），

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俾資遵循。 

（三）至有關申誡、記過及

記一大過之懲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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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現行實務上係

循申訴、再申訴程序

提起救濟，尚不得提

起復審或訴願，依行

政程序法第三條第

三項第七款規定，各

機關於作成懲處前

，尚無須依同法第一

百零二條規定給予

當事人陳述意見之

機會。惟鑑於懲處影

響公務人員之權利

非輕，爰各機關於作

成申誡、記過或記一

大過之懲處前，除客

觀上事實已明白足

以確認者外，仍宜儘

量給予當事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俾懲處

之作成能更臻合法

妥適，以維護公務人

員之權利，並減少爭

訟之發生。 

（四）另公務員懲戒法第四

條所定之當然停職

，係依法律規定於特

定事實發生時當然

發生停職之效力，權

責機關所據以發布

之停職令，依學理及

實務見解，其性質可

能解為觀念通知或

行政處分中之確認

處分。如認屬觀念通

知，固無行政程序法

第一百零二條所定

陳述意見規定之適

用；縱認屬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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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確認處分，因其

事實客觀上明白足

以確認，依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零三條第

五款規定，亦得不給

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併予敘明。 

三、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條

規定略以：「書面之行

政處分，應送達相對人

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準此，機關作成停

職處分、免職處分或其

他依法得提起復審或

訴願之行政處分，應依

行政程序法第六十七

條至第九十一條規定

送達當事人。如當事人

在辦公處所者，得由機

關自行送達；如不在辦

公處所者，得自行或交

由郵政機關送達；必要

時，並得依行政程序法

第七十六條之規定製

作送達證書，以證明行

政機關確依規定辦理

送達。爰增訂第三項規

定，俾資明確。 

四、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

法，對簡任第十職等或

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

上人員所為之懲處，及

對薦任第九職等或相

當薦任第九職等以下

人員以一次記二大過

免職者，除依規定辦理

外，應將懲處令副本抄

送監察院。 

四、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

法，對簡任第十職等或

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

上人員所為之懲處，及

對薦任第九職等或相

當薦任第九職等以下

人員以一次記二大過

免職者，除依規定辦理

外，應將懲處令副本抄

送監察院。 

查一百零五年五月二日修

正施行之公務員懲戒法（以

下簡稱修正後懲戒法），將

原第十九條第一項有關各

主管機關移送懲戒之程序

，移列於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又原懲戒處分之「議

決」已修正為「判決」，爰

配合修正本點第二項文字。 

【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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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簡任第十職等

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

上人員依公務員懲戒法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移付懲戒及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懲戒判決之執行

情形，應將副本陳報本

院備查。 

  對簡任第十職等

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

以上人員依公務員懲

戒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移付懲戒及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議決之

執行情形，應將副本陳

報本院備查。 

公務員懲戒法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各院、部、會首

長，省、直轄市、縣（市）

行政首長或其他相當之主

管機關首長，認為所屬公務

員有第二條所定情事者，應

由其機關備文敘明事由，連

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但

對於所屬薦任第九職等或

相當於薦任第九職等以下

之公務員，得逕送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審理。」 

公務員懲戒法第五十五條

：「被付懲戒人有第二條情

事之一，並有懲戒必要者，

應為懲戒處分之判決……」 

五、公務人員違法執行職務

、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

失職行為，或非執行職

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

損害政府之信譽，涉及

刑事責任者，各機關應

主動移送司法機關，並

副知上級機關及主管

機關；人事、主計及政

風人員有上開情事者，   

依各該專屬人事管理

法令規定辦理。 

各機關知悉所屬

公務人員涉嫌刑事案

件，於司法機關偵審中

者，應與該管司法機關

切實聯繫，瞭解訴訟進

行情況，依相關法令規

定及時處理，並造冊列   

管追蹤。 

調職人員如有前

項涉案情事，原職機關

五、公務人員違法、廢弛職

務或其他失職行為，涉

及刑事責任者，各機關

應主動移送司法機關

，並副知上級機關及主

管機關；人事、主計及

政風人員有上開情事

者，依各該專屬人事管

理法令規定辦理。 

各機關知悉所屬

公務人員涉嫌刑事案

件，於司法機關偵審中

者，應與該管司法機關

切實聯繫，瞭解訴   

訟進行情況，依相關法

令規定及時處理，並造

冊列管追蹤。 

調職人員如有前

項涉案情事，原職機關

應將相關資料移送新

職機關持續追蹤辦理。 

參照修正後懲戒法第二條

規定，酌予修正本點第一項

文字。 

【參考法令】 

公務員懲戒法第二條：「公

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

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

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

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

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

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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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相關資料移送新

職機關持續追蹤辦理。 

六、下列人員如涉及媒體及

社會大眾關注之貪瀆

、風紀或廢弛職務等重

大違失案件，各主管機

關（人事機構）應立即

通報本院人事行政總

處： 

（一）中央機關報本院核派

人員。 

（二）地方機關職務列簡任

第十二職等（含跨列

）或相當簡任第十二

職等以上人員。 

六、下列人員如涉及媒體及

社會大眾關注之貪瀆

、風紀或廢弛職務等重

大違失案件，各主管機

關（人事機構）應立即

通報本院人事行政總

處： 

（一）中央機關報本院核派

人員。 

（二）地方機關職務列簡任

第十二職等（含跨列

）或相當簡任第十二

職等以上人員。 

本點未修正。 

七、公務人員依公務員懲戒

法第四條規定，其職務

當然停止者，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發生停職效

力。 

公務人員依公務

員懲戒法第五條第一

項規定停職者，自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通知送

達主管機關之翌日起

發生停職效力。 

公務人員依公務

員懲戒法第五條第二

項或其他法律規定停

職者，自權責機關發布

之停職令送達被停職

人員之翌日起發生停

職效力，並應於停職令

中敘明。但其他法規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七、公務人員依公務員懲戒

法第三條規定，其職務

當然停止者，自事實發

生之日執行。依其他原

因停職者，均自權責機

關發布之停職令送達

被停職人員服務機關

之翌日起執行，並應於

停職令中敘明。 

本點旨在規範停職生效之

時點，現行規定並未分項，

為期明確並俾利適用，爰依

修正後懲戒法之規定，按停

職類型分列三項予以規範

，說明如下： 

一、第一項係規範依修正後

懲戒法第四條規定停

職之情形： 

（一）查公務員懲戒法於一

百零五年五月二日

修正施行，原懲戒法

第三條關於當然停

職之規定移列為第

四條，爰配合修正文

字。 

（二）按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以下簡稱公懲會）

102年 5月 24日法律

座談會第 112 案決議

意旨略以：「公務員

懲戒法第三條（註：

即修正後之懲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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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所指『其職

務當然停止』，係指

有該條所定事由發

生時，即當然、自始

發生停職之形成效

力，不待發布停職令

。」準此，所謂當然

停職，係指依法律規

定於特定事實發生

時當然發生停職之

效力，其性質並非行

政處分中之下命處

分，自不生執行之問

題。本點現行規定所

稱「自事實發生之日

執行」，其用語尚有

未洽，爰修正為「自

事實發生之日起發

生停職效力」，以符

法制。 

（三）又發生當然停職之事

實後，權責機關仍得

據以發布停職令，惟

該停職令僅具觀念

通知或確認處分之

性質，並應記載係溯

自事實發生之日（例

如被通緝或羈押之

日）生效。另發生停

職效力後，權責機關

即應依規定辦理如

停發俸給（或僅發給

半數本俸）、動態登

記報送等人事行政

措施，併此說明。 

二、第二項係規範依修正後

懲戒法第五條第一項

規定停職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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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公懲會 96 年 5 月

18 日法律座談會第

81 案決議意旨略以

：「公懲會依懲戒法

第四條第一項（註：

即修正後之懲戒法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議決先行停

止被付懲戒人之職

務，再通知該管主管

長官先行停止被付

懲戒人之職務，其性

質為司法審判機關

所為之暫時性急速

處分。」準此，公懲

會依修正後懲戒法

第五條第一項所為

之停職，乃基於司法

權作用所為之暫時

性急速處分，其性質

與修正後懲戒法第

四條及第五條第二

項所定之停職均有

不同，本點現行規定

未予區分，尚有未洽

，爰增列第二項予以

規範，以資明確。 

（二）依修正後懲戒法第五

條第一項停職者，其

性質與懲戒判決同

屬司法權之作用，參

照修正後懲戒法第

七十四條第一項及

公務員懲戒判決執

行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規定，解釋上應自

該停職通知送達主

管機關之翌日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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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停職效力，另查現

行實務上公懲會亦

採此一見解（參見公

懲會 96 年度聲停字

第 4 號議決、105 年

度聲字第 1 號裁定）

，爰於第二項予以增

訂，俾資遵循。又本

項所稱主管機關，依

修正後懲戒法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指各院、部、會、

省、直轄市、縣（市

）或其他相當層級之

機關，併予敘明。 

三、第三項係規範依修正後

懲戒法第五條第二項

或其他法律規定停職

之情形： 

（一）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九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公務人員非依法

律，不得予以停職，

是停職應有法律依

據始得為之。本點現

行規定所稱「依其他

原因停職者」，解釋

上包含主管機關依

修正後懲戒法第五

條第二項對公務人

員所為之停職處分

，以及其他權責機關

依其他法律（如公務

員服務法第十三條

第四項、警察人員人

事條例第二十九條）

所為之停職處分，爰

增列第三項，將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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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所稱「依其他原

因停職者」，修正為

「依公務員懲戒法

第五條第二項或其

他法律規定停職者」

，以資明確。 

（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五

條第二項或其他法

律規定所為之停職

，其法律性質為行政

處分。依行政程序法

第一百條規定，書面

之行政處分，應送達

相對人及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本點現行

規定所稱「送達被停

職人員服務機關」部

分，其用語稍欠妥適

，爰修正為「送達被

停職人員」，以資明

確。又關於送達被停

職人員之方式，得於

辦公處所將停職令

交付被停職人員請

其簽收，如被停職人

員無正當理由拒絕

簽收者，得依行政程

序法第七十三條第

三項規定為留置送

達；如被停職人員因

請假或其他事由而

未在辦公處所者，亦

得掛號郵寄送達被

停職人員之住居所

，必要時並得依行政

程序法第七十六條

規定製作送達證書

以為送達，併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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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五

條第二項或其他法

律規定所為之停職

，其法律性質為行政

處分中之形成處分

，而形成處分一經作

成並送達生效後即

直接發生變動法律

關係之效力，不生執

行之問題，此與下命

處分於相對人不履

行義務時，須透過強

制執行以強制其履

行義務者不同，爰將

「執行」修正為「發

生停職效力」，以符

法制。 

（四）另按現行公務人員考

績法施行細則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略以：「本法第十八

條但書……所稱未

確定前，應先行停職

，指受考人自收受一

次記二大過專案考

績免職令、考列丁等

免職令之次日起，停

止其職務。」就考績

免職處分未確定前

先行停職之停職生

效日期，已有明文規

範。該條所定停職生

效日期雖與本要點

相同，均係自送達之

翌日（次日）起發生

停職效力，惟以公務

人員考績法施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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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法規命令，仍應

優先於本要點適用

，為釐清規範適用關

係，爰增訂但書「但

其他法規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亦

即如有其他法律或

法規命令就停職生

效日期另有規定者

，即應從其規定，以

資明確。 

【參考法令】 

公務員懲戒法第四條：「公

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其職務當然停止：一、

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

羈押。二、依刑事確定判決

，受褫奪公權之宣告。三、

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

宣告，在監所執行中。」 

公務員懲戒法第五條：「（第 

一項)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

議庭對於移送之懲戒案件

，認為情節重大，有先行停

止職務之必要者，得通知被

付懲戒人之主管機關，先行

停止其職務。（第二項）主

管機關對於所屬公務員，依

第二十四條規定送請監察

院審查或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審理而認為有免除職務

、撤職或休職等情節重大之

虞者，亦得依職權先行停止

其職務。」 

公務員懲戒法第七十四條

第一項：「懲戒處分之判決

於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關

之翌日起發生懲戒處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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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公務員懲戒判決執行辦法

第三條第一項：「懲戒判決

，於判決書正本送達受懲戒

人主管機關之翌日起發生

懲戒處分效力。」 

 八、受拘役或罰金之確定判

決而易服勞役人員，執

行期間，應依公務人員

留職停薪辦法之規定

，予以保留職缺及停止

支薪，並於執行期滿後

回復原職務及復薪。 

一、本點刪除。 

二、查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公

務員懲戒法均未規範

公務人員之留職停薪

事項，留職停薪事項尚

與獎懲案件之處理無

涉。又公務人員受拘役

或罰金之確定判決而

易服勞役者，應予留職

停薪，公務人員留職停

薪辦法第四條第七款

已定有明文，是易服勞

役人員其留職停薪及

回職復薪事項，回歸公

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之規定辦理即可，既毋

須亦不宜於本點規範

，爰予刪除。 

八、報本院核派人員，其停

職、復職及免職，應報

本院核辦，其餘人員，

由各權責機關核定發

布。 

九、報本院核派人員，其停

職、復職及免職，應報

本院核辦，其餘人員，

由各權責機關核定發

布。 

點次變更。 

九、停職、復職及免職案件

，均應以最速件處理，

如有稽延，應查究責任

。 

  復職案件應報經權

責機關核准者，以權責

機關核准復職，並實際

到職日為生效日。 

十、停職、復職及免職案件

，均應以最速件處理，

如有稽延，應查究責任

。 

  復職案件應報經權

責機關核准者，以權責

機關核准復職，並實際

到職日為生效日。 

點次變更。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7006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7006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7006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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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各機關原依八十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廢止之

雇員管理規則進用之

現職雇員，準用本要點

之規定處理。 

    公營事業機構人

員、公立學校未納入銓

敘職員，得準用本要點

之規定處理。 

十一、各機關原依八十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廢止

之雇員管理規則進用

之現職雇員，準用本要

點之規定處理。 

    公營事業機構人

員、公立學校未納入銓

敘職員，得準用本要點

之規定處理。 

點次變更。 

十一、公營事業機構報本院

核派人員，其經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為懲戒判

決之執行情形，應以副

本陳報本院備查。 

十二、公營事業機構報本院

核派人員，其經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議決之執

行情形，應以副本陳報

本院備查。 

一、點次變更。 

二、修正後懲戒法已將原懲

戒處分之「議決」修正

為「判決」，爰配合修

正本點文字。 

【參考法令】 

公務員懲戒法第五十五條

：「被付懲戒人有第二條情

事之一，並有懲戒必要者，

應為懲戒處分之判決……」 

 


